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  下午 2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吳淑芳 校長                                                紀錄：林淑鳳  

出席委員：黃俊清副校長、王采芷副校長、蔡君明教務長、周玫玲主任、林惠如院

長、洪論評院長、廖翊宏院長、陳依兌院長(請假)、簡靜慧教師、姚彥淇

教師、段慧瑩教師、陳亮均教師、李麗惠教師、陳安豊同學  

列席人員：蘇義泰主任秘書、宋貞儀學務長、沈里通總務長、賴世烱主任、 謝淑芬

主任、陳佳微組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通過本校現有約僱辦事員(高中、大專學歷)離退時，得經用人單位檢討調整各該職務之工

作內容、職責程度，改進用約僱助理員(大學學歷)。 

2. 通過修正「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實習課程教學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3. 通過修正「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4. 本校「113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已於 114年 7月 10日獲教育部核備，並公布於學

校資訊公開專區。 

參、 報告事項： 

一、校務基金投資小組報告  

(一) 本校校務基金定期性存款存放金融單位之現況：統計 114年 10 月 31日止本校存放

於兩家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總額為新臺幣 7 億 6,378萬餘元，與去年定存金額持

平，美金定期存款金額同為 15萬美金，各年度存放金額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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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小組會議決議，為符合校內資金調度需求，本校 115年仍以「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定存」作規劃。 

二、校務基金稽核小組報告 

本校「113年度校務基金實地稽核」作業，業於 114年 2月 10日執行完竣。該年度查核

共計 132項次，其中稽核結果需追蹤改善部分共計 3項；其「需改善事項」於 114 年 3

月、114年 10月進行追蹤相關單位具體改善成效，擬於 114年度稽核作業中列入稽查項

目。 

三、教務處報告： 

(一) 依教育部於 114年 4月 23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2300731P號函，核定本校醫教系「醫

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科(二專日間部) 數位內容智慧學習專班 1+2+2」外加名額 30 名，11

月 15 日完成第一階段預修課程計 27 位學生。第二階段於 11 月 15 日報名截止，計 24

位學生報名；12月 1日放榜，計 22位錄取，預計 115年 9月入學。另，配合二專日間

部新設，教務處已於 114 年 9 月 17 日校務會議提案通過，新增本校二專日間學制學雜

費收費標準。 

(二) 依教育部 114年 8月 5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0066354號函核定本校 115學年度高照系

日間部碩士班增量 7名。建請系所院加強招生宣傳工作，以持續強化本校招生情形。 

(三) 依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 114年 9月 4日障字第 1140000031號函核定

本校「11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招生名額」外加名額 7 名(醫教系二技 2 名；健管系

四技 4 名；四技幼保 1 名)。 

(四) 依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16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0107179 號函，核定本校 115 學年度醫

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及長期照護系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課程專班續辦，招生名額各 30 名。 

 

四、總務處報告： 

(一) 大型營繕工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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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含設計監造) 

預算 

金額 

預算來源 相關進度 

城區部文教大樓

古蹟修復再利用

(第 1-2 期) 

3,118.5 

萬元 

校務基金自籌款 

1,060.5 萬元 

1. 截至 8 月 28 日，預定進度 98.56%，，

實際進度 96.70%，因配合消防水塔

設置，需進行屋頂樓版下方梁柱補強

工程，涉及古蹟修復需報文化局，本

校已同意 8 月 28 日起停工。 

2. 10 月 2 日報文化局變更設計，10 月

28 日依委員意見修正再重新提送，

俟文化局同意變更後，辦理第 3 次變

更設計完成後復工，預計 115 年 2 月

完工。 

3. 累計估驗 2,740 萬 1,209 元，累計保

留款 137 萬 59 元，累計應付金額

2,603 萬 1,150 元。 

教育部 

1,700 萬元 

北市文化局 

180 萬元 

文資局 

178 萬元 

蕙質樓及蘭心樓

結構補強 

4,209 

萬元 

校務基金自籌款 

1,709 萬元 

1. 截至 10 月 3 日，預定進度 99.90%，

實際進度 99.85%，，11 月 18 日辦理第

1 次變更設計議價決標，11 月 20 日

復工，預計 12 月 3 日竣工。 

2. 累計估驗 3,427 萬 6,709 元，累計保

留款 171 萬 3,836 元，累計應付金額

3,256 萬 2,873 元；另撥付規劃設計

監造費 217 萬元。 

教育部補助 

2,500 萬元 

蕙質樓及蘭心樓

公共空間整體改

善工程 

9,731 

萬元 

校務基金自籌款 

4,865.5 萬元 

1. 教育部 10 月 13 日陪同輔導團委員

訪視本校宿舍，結論為校方因宿舍實

際狀況，需追加經費，請校方於今年

年底前提送新計畫案予教育部審查，

預計 11 月底前提送第一期整體改善

計畫書予教育部，12 月召開審查會

議。 

2. 新計畫總經費約 1 億 5,700 萬元，分

二期提報教育部，第1期經費為9,100

萬元，用於整修蕙質樓及餐廳棟；第

2 期經費為 6,600 萬元，用於整修蘭

心樓及戶外廣場。此分期整修方案將

更有效運用經費並確保學生住宿品

質持續提升。 

教育部補助 

4,865.5 萬元 

 

(二)出借空間場地及停車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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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後，校內活動正常進行及場地外借頻率增高，114年 1-10月短期場地租借收

入約 140萬元、臨時停車收入約為 456萬(校本部 184萬、城區部 271萬元)，預估 114

全年度營收可達 700萬元。 

(三)校舍空間資產活化 

1.113 年國有公用財產活化收益再創新高 

本校 113 年活化收益超越 112 年的總收益，增幅約達 23%。在總收入達新臺幣 5,000 萬

元以上的科技大學中，本校的活化收益績效名列第二，僅次於臺灣科技大學。 

2.水療中心 OT 委外案(優先定約期間 113.5.15-116.5.14，合計 3 年) 

(1)教育部於 10 月 29 日蒞校辦理「水療中心營運移轉招商案」營運階段訪視，檢核促參

案件履約情形並確保公共服務品質，當日訪視過程順利且圓滿完成，訪視結果無待改

善事項，委員對於本校及營運廠商的努力給予高度肯定，另因優先定約將於 116 年 5

月 14 日屆滿，委員亦給予後續以 ROT 方式辦理委外之參考意見。 

(2)水療中心使用逾 19 年，現有設施及設備老舊亟待更新且池體有滲漏水情形，預計明

(115)年辦理水療中心 ROT 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委請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可行性評

估、先期規劃及招商等作業，依現有廠商營運為基準，設定必要投資項目、金額及訂

定合理契約年限使財務評估具可行性，期後續吸引優秀民間廠商投資整建及營運，持

續提供公共服務及提升品質。 

3.「學思樓及爾雅樓地下停車場委託營運」場地續約 

 (1)業於 7 月 31 日與台灣普客二四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簽約及契約公證等事宜，契約期間

自 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6 年 8 月 31 日，每年持續挹注校務基金約 687 萬元。 

 (2)營運廠商刻正增設 3 座充電樁(學思樓 2 座及爾雅樓 1 座)，以符交通部 112 年發布施

行「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第 2 條設置比例之規定(小

型車停車位總數*2%)。 

 

 

 

 

五、主計室報告： 

(一)截至11月底止可用資金： 

      單位:千元 

項              目 金   額 

現金及定存(A=1+2+3) 1,006,771 

  現金(1) 257,248 

  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2)  

  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3) 749,523 

短期可變現資產(B=4-5+6+7) 98,477 

  流動金融資產(4)  

  流動金融資產屬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之部(5)  

  應收款項(6) 8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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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貸墊款(7) 15,702 

短期須償還負債(C=8-9+10+11+12-13) 176,316 

  流動負債(8) 178,523 

  流動負債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9) 21,491 

  存入保證金(10)         19,092 

  應付保管款(11)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12) 192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13)  

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D) 16,622 

可用資金(E=A+B-C-D) 912,310 

 

二、截至 11月底止可用資金占最近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71,234千元)倍數 12.81。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14 年度固定資產營繕工程經費調整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原 114 年度固定資產營繕工程經費調整業經本委員會於 114 年 3 月 19 日決議通過。 

二、擬調整 114 年度固定資產經費(詳附件一，P.12)，說明如下： 

(一) 刪除項次 2「科技大樓 B1 高壓機房」：本項經能源技術服務業廠商評估不符節能效益，

改申請項次 12「汰換明倫館高壓變壓器」。 

(二) 項次 3「科技大樓 4 樓診間空調汰換」：本項契約價金 142 萬元，故預估金額 162 萬元修

正為 142 萬元。 

(三) 項次 6「文教大樓 1-2 期古蹟修復工程變更設計」：本項工程屋頂新設消防水塔過載，需

進行屋頂樓版下方梁柱補強工程，所需 120 萬 5,000 元辦理第三次變更設計，故預估金

額 500 萬修正為 620 萬 5,000 元。 

(四) 項次 7「圖書館中央空調效能提升」：本項契約價金 54 萬 9,500 元；另小額採購「114 年

圖書館 1 樓左右自動門維修」4 萬 8,300 元，共 59 萬 7,800 元，故預估金額 100 萬元修

正為 60 萬元。 

(五) 項次 9「G109 教室及 S104 教室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建置」：本項經 114 年 6 月 6 日高教深 

耕計畫規劃討論會議決議，補助經費 182 萬 5,000 元，故預估金額 120 萬修正為 25 萬

5,000 元。另由 113 年固定資產保留經費「學生宿舍新生活運動專案管理」勻支 130 萬元

。 

(六) 項次 10「科技大樓 B1 機房發電機汰換」：本項契約價金 136 萬 4,000 元，故預估金額 120

萬元修正為 137 萬元。 

(七) 增列項次 12「汰換明倫館高壓變壓器」：本項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款，經 114 年 7 月 11 日

核准補助款，補助 230 萬元及自籌 230 萬元，汰換明倫館 B1 高壓機房三台變壓器，爰增

列經費 230 萬元。 

5



二、 原 114 年度固定資產營繕工程經費 2,014 萬元，經調整後為 1,997 萬元，尚餘 3 萬元，查 114

年委託廠商進行本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尚有多項缺失項目待改善，如防火門故障，非防

火門等，以及中央氣象署發布豪雨特報，114 年 10 月 19 日起多日連續豪雨，造成校內多處

積水及建物漏水情形，尚需改善。目前 114 年維修費剩 17 萬 5,275 元，不敷使用，除請同意

3 萬元勻支至 114 年維修費外，並敬請同意統籌款支應 30 萬至 114 年維修費，以修繕上開突

發情事。 

三、 敬請同意排序調整【如附件一】，據以順利執行 114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經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為保留「蕙質樓、蘭心樓耐震補強工程」經費計新臺幣631萬0,970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經教育部 113年 12月 6日核定耐震補強計畫，總計畫經費 4,189萬，本校自籌 1,689

萬。 

二、 截至 114 年 10 月 3 日預訂工程進度 99.9%，實際工程進度 99.85%，因隱蔽部分室外污排

管、餐廳二樓鋼筋外露銹蝕需修復，及外牆新設照明設施等事項，爰自 114 年 10 月 3 日

起停工，並於 114 年 11 月 20 日變更設計程序完成復工，預計 114 年 12 月 5 日竣工，後

續尚有「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案件竣工審查」及驗收結算作業

，本校編列籌款預算 1,689萬元，已支應 1,057萬 9,030元，保留金額 631萬 0,970元，

因程序尚未完成，故需辦理工程經費保留至 115年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5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原則及額度，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經常門：本校 115年度預估收入 7億 5,477萬 5千元，經常支出按各單位所提需求，經

本室依下列分配重點及原則調整後共預估需 8億 8,165萬 2千元，預估短絀 1億 2,687

萬 7千元，現金短絀 551萬 4千元（詳附件主 1），115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表(詳附件

主 2)，分配重點及原則： 

(一)人事費 6 億 1,167 萬 9 千元，按教師 181 人、職員 50 人、專案計畫人員 146 人及專

案教師 27人核列 (詳附件主 3)。 

(二)折舊及攤銷費用 1億 2,136萬 3千元：依財產耐用年限估列。 

(三)基本行政工作費共計 404萬元，包含辦公用具、電腦耗材、文具紙張、會議餐費、一

般表冊印刷、電話費、雜支（含各單位國內出差旅費）；另共同性辦公文具用品請向

總務處領取，分配如下： 

1.學系及系所合一：學生人數低於 800 人之系所 20 萬元，學生人數 801~1,600 之系

所 25萬元，學生人數 1,601~2,400之系所 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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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研發處等 20萬元。 

3.單一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校長副校長室暨秘書室等 15萬元。 

4.護理學院、健管學院、人康學院、智慧健康照護學院、圖書館、電算中心、體育室

及人事室等 10萬元。 

5.校務研究辦公室、城區部聯合辦公室、軍訓室、環安衛室、能鑑中心及主計室等 5

萬元。 

6.依 105年 12月 7日業務會報主計室報告事項：筆、訂書針、立可白、修正帶……….

等總務處有提供之文具品項，一律至保管組領取，不得自行購買，爰 115年度各單

位額度刪減 20%。 

(四)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1億 162萬 6千元及實驗室材料費 152萬元，分述如下： 

1.學術單位： 

(1)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115年度推估數係依 114學年度學生註冊人數 5,238

人*1000元+115學年度預計增加學生人數 79人*1000元*5/12，合計數 527萬

元(詳附件主 4)： 

A.前項 50%計 263萬 5千元，依學雜費收入比率分配予各學院。 

B.另扣留 50%部分計 263萬 5千元，其中 5%部分 26萬 4千元由學院控留使用，

餘 237 萬 1 千元用以支應學海飛颺等計畫向外爭取學生相關補助款之配合

款經費。 

C.各系、所 115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俟核定後，分配金額由學院分

配並通知主計室，俾利預算執行控管。 

(2)通識中心參考歷年平均值核列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15萬元。 

(3)核列護理學院實驗室材料費 152萬元。 

2.行政單位、通識中心： 

(1)合約項目經費核列 4,481萬 3千元(詳附件主 5)。 

(2)延續性項目經費核列 4,848萬 9千元(詳附件主 6)，統籌款控留 200萬元。 

(3)新增項目經費核列 90萬 4千元(詳附件主 6)。 

(五)預算指定項目： 

出國旅費、獎助學金、學生團險/口試/導生活動費、全校總機電話費及水電費、公

共關係費等項目由業務單位統籌運用，核列 4,142萬 4千元。 

(六)114及 115年度經常門各項目經費支出比較表(詳附件主 7)。 

(七)各單位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列執行應注意事項仍請依現行規範辦理： 

1.系所基本工作維持費、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年度剩餘款可於次年度繼續支

用，俾利經費彈性使用。 

2.研討(習)會須校內外人士參加，校外人士並應收取報名費，建立校務基金自籌財源

理念。  

3.申請校外相關補助經費，如需學校配合款，宜優先由學校已編列之相關經費配合。 

4.基於資源整合理念，各單位性質類似之活動計畫應統整辦理。 

5.各系所之刊物應集中資源整合以全力發展全校性刊物。 

6.鑒於教育部多次函轉行政院會議指示各機關應注意預算執行期程，避免浪費、消

化預算的原則，展現施政績效，落實預算的執行。請各單位切實依本校預算執行

7



進度及經費核銷時程注意事項辦理，各項採購及活動請於規定期限前完成。 

二、資本門：各單位 115年度資本門預算依據行政院核定額度及 114年 3月 19日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決議內容辦理計 6,128 萬 4 千元，另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非工程類之設備費

資本支出考核管制要點第四點，各單位年度所獲分配之設備費應於每年 7 月底前完成請購

程序，未完成請購程序者，其經費收回由學校統籌運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6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經費編列原則及額度(詳附件主 8)，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3年 3月 21日及 114年 3月 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116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以不超過 500萬元為原則，另每一學院匡列 20萬元(護理

學院生醫組及化學組另匡列 90萬元)，核定額度 670萬元。 

三、各系、所 116年度資本支出分配金額由各學院於院務會議充分討論經費分配原則，依主

計室通知時程，送回主計室彙總，並將會議紀錄送交主計室存查憑辦。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訂定本校 115年度開源節流措施詳如附表 1~24項次，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年 1月 9日臺教技(二)字第 1070230783號函辦理。 

二、 前揭函說明四：「考量貴校資金為支應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及第三學生宿舍大樓等二項新建

工程，預測未來 3年期末可用資金將大幅下降，並有 1億元之長期債務須償還，爰請仍應

加強各項開源節流措施，積極籌措財源並撙節開支，確保財務穩健，以期校務基金永續發

展。」 

三、 本措施業經 114年 12月 3日業務會報及 12月 17日行政會議通過(附件二，P.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學生事務處 114年 6月 5日及同年 12月 1日簽奉核准辦理。  

二、 配合行政院調增 114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本校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

員要點」及「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聘任之專業

輔導人員薪點折合率，由新臺幣（以下同）140.3元調整為 144.4元，並均溯自 114年 1月
8



1日生效。 

三、 另配合「教育部推動國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業經該部於 114

年 11 月 4 日以臺教學（五）字第 1142804767A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其修正重點為學校應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政策調薪，並訂定薪級表送部備查；每位遞補

人力薪資應至少以教育部約用人員報酬標準表 265薪點起薪，折合月支 36,861.5元。 

四、 查本校「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新進諮商心理師自第 6級 370薪點標準支給。

現每月折合月支報酬為 45,406元，114年度擬配合軍公教調薪 3%後，月支報酬為 46,768元，

低於教育部來文規定之 47,363 元。次查，本校新進校安人員亦依前開標準表之大學學歷資

格按第 1級 250薪點標準支給，折合月支報酬 32,405元起薪，並另增給校安津貼 3,000元，

月支報酬為 35,405元，低於教育部來文規定之 36,861.5元，爰渠等人員參酌上開調薪幅度，

酌修本校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五、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各 1 份如 (附件三，P.1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115 年圖書館汰換公用查詢電腦及續約資料庫主機之作業系統，所需經費屬資本門共

471,000 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圖書館每年固定資產預算數為 30 萬元，此預算是本館汰換各項使用設備的主要經費。館內

建置多元軟硬體設備，概分述為：。 

(一) 圖書管理系統，包含：圖書薦購系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電子資源管理系統、本校

機構典藏系統及上述系統共用之電腦主機。 

(二) 多項 E 化設備，包含：供讀者查詢電子資源之全館公用電腦設備 22 台(含作業系統租

用)、安全防護監視器系統、影音播放設備及平板電腦等。 

(三) 供讀者閱覽使用之大型家具設備及中大型書籍陳列書架等。 

以上設備均有汰換年限及資料庫主機(伺服器)作業系統續約之需求。 

二、本館現面臨若於該年度汰換上述任一系統主機(含作業系統)時，以目前編列之年度固定資產

額度 30 萬元，將難以支付未來任一年度所遭遇到之單筆設備汰換所需之金額(附件四，P.53)

，同時也影響該年度無法進行汰換或添購任何可供全校師生使用之設備，如此將嚴重影響全

校圖書作業處理、讀者無法有效利用電子設備學習與獲得知識、進而降低全校圖書資源設備

服務品質。  

三、圖書館公用查詢電腦及資料庫主機作業系統，供應全校 5000 位師生於校內外使用各項閱

讀及研究查詢服務，符合高教深耕經費使用精神。全館電腦總數 22 台。115 年預計更換 7

台電腦共 245,000 元、Red Hat 作業系統二種共需 196,000 元(自動化系統為 66,000 元/2

年，及機構典藏系統 130,000 元/5 年)、作業系統切換器 30,000 元/2 台，共計需支應資本

門 471,000 元。若不續約作業系統，則無法使用自動化系統及機構典藏系統，導致無法執

行各項資料庫查詢功能。作業系統主機共用電腦切換器已損壞且超過使用年限，需更換

之。建請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115 年圖書館汰換公用查詢電腦及續約資料庫主機之作

業系統，共需資本門 471,000 元。附件一為圖書館各項系統 (固定資產) 更換主機、作業
9



系統續約、資料轉移之費用及時程表。 

 

   

 

決 議： 

1. 學生使用 7 台電腦優先以 115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購置。  

2. 115年度資料庫主機作業系統續約所需費用，請專案簽核，經費專款使用。 

 

提案八【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 115年度校務基金財務規劃書，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循「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規範，本校須於 114年 12月 30日前製妥

「11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後，完成函報教育部

備查。 

二、依據管監辦法第 25 條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一、教育績效目標。二、年度工作重點。三、財務預測。四、風

險評估。五、預期效益。六、其他。」(上述所稱財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來

源、用途及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茲將本校彙編 11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與原管

監辦法訂定之綱要對照如下: 

管監辦法所訂之綱要 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 

 
壹、 前言【財規第1頁】 

教育績效目標 

貳、 教育績效目標 

(包括現況、近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策略)【財規第1-

11頁】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風險評估 

預期效益 

參、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風險因素及預期效益表 

(包括各單位年度工作重點計畫、風險值及因素、改善

策略、預期效益)【財規第11-85頁】 

財務預測 

肆、 校務基金財務預測 

(包括現況說明(112-114年度)、投資規劃及開源節流

措施、未來財務預估(114-116年度)【財規第85-97頁】 

其它 伍、 結語【財規第97-98頁】 

三、檢附 115年度校務基金規劃報告書(草案)，如【附件 115年財務規劃報告書】。 

四、俟通過本會議後，將提 12月 24日校務會議審議，並於 12月 30日前函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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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 114年度固定資產營繕工程經費保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年度建請同意保留表列案件，茲說明如下： 

項次 項目 編列預算 已支應 保留金額 執行狀況 

1 
文教大樓古蹟修復再

利用(1-2 期) 
5,676,745 1,961,481 3,715,264 

本工程因配合消防水塔設置，需進

行屋頂樓版下方梁柱補強工程，涉

及古蹟修復需報文化局，經文化局

114 年 11 月 21 日審查通過第三次

變更設計同意採碳纖維方式進行補

強，預計 115 年年中完成結案。 

2 
學生宿舍新生活運動

專案管理 
1,100,000 0 1,100,000 

一、原新生活運動總經費約 9,731

萬元，惟尚不足以支應宿舍因浴廁

漏水等問題需全面改善。教育部於

10 月 13 日陪同輔導團委員訪視本

校後，結論為校方因宿舍實際狀況

，需追加經費，並請校方於今年年

底前提送新計畫案予教育部審查。 

二、經評估，追加後總經費約 1.6

億元，將分二期提送，第一期整體

改善計畫書預定於 12 月送教育部

審查。整體計畫將展延一年，故專

案管理辦理保留。 

3 
114 年校園空間設施

整修工程 
6,648,767 5,035,000 1,613,767 

一、本工程原預計於年底結案，惟

因學務處有先行改善水療中心屋頂

漏水之需求，後續擴充變更設計新

增水療中心屋頂防水工程。 

二、整體工程已於 12 月 6 日竣工

，尚需辦理竣工查驗、驗收及付款

等程序，預計於 115 年 3 月完成結

案。 

4 

114年明倫館B1高壓

機房汰換變壓器設備

案 

2,300,000 2,128,144 171,856 

本校於 2 月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款，

該部於 7 月 11 日核准補助。因核

准延宕近半年，為能於年底前達成

執行率，並於契約中明訂付款條件

，預計於 12 月 26 日完成第一階段

一台變壓器設備安裝，查驗通過後

支付 198 萬 144 元；第二階段二台

變壓器設備安裝，預計 115 年 6 月

完成。另於 12 月 8 日支付規劃設

計費 14 萬 8,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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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4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排序修正表 

原核定(114.3.19 校基會審議通過) 修正後 單位：萬元 

項 

次 
項目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
金額 

財產分
類 

項目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金
額 

財產分類 

1 

科技大樓 3

樓護理系空
間整修 

1 173 173 二類遞延 

科技大樓 3

樓護理系空
間整修 

1 173 173 

五 類 財 產

32,000 元 

二 類 遞 延

1,698,000 元 

2 
科技大樓 B1

高壓機房 
2 230 403 三類財產 本項刪除 

3 

科技大樓 4

樓診間空調
汰換 

3 162 565 五類財產 

科技大樓 4

樓診間空調
汰換 

2 142 315 五類財產 

4 
室外籃排球
場整修 

4 150 715 一類遞延 
室外籃排球
場整修 

3 150 465 一類遞延 

5 

學思樓 5 樓
研究空間裝
修 

5 200 915 二類增值 

學思樓 5 樓
研究空間裝
修 

4 200 665 二類增值 

6 

文教大樓 1-

2 期古蹟修
復工程變更
設計 

6 500 1,415 二類遞延 

文教大樓 1-2

期古蹟修復
工程變更設
計 

5 620.5  1,285.5  

二 類 遞 延

5,297,500 
元、五類財 

產 907,500 
元  

7 

圖書館中央
空調效能提
升 

7 100 1,515 

三、五類

財產及二

類遞延 

圖書館中央
空調效能提
升 

6 60 1,345.5  三、五類財

產 

8 

親仁樓空調
系統加裝變
頻器 

8 219 1,734 五類財產 

親仁樓空調
系統加裝變
頻器 

7 219 1,564.5  五類財產 

9 

G109 教室及
S104 教室電
算中心電腦
教室建置 

9 120 1,854 二類遞延 

G109 教室及
S104 教室電
算中心電腦
教室建置 

8 25.5 1,590  

五 類 財 產

70,000 元 

二類遞延 

1,025,059 元 

二類增值 

459,941 元 

10 

科技大樓 B1

機房發電機
汰換 

10 120 1,974 三類財產 

科技大樓 B1

機房發電機
汰換 

9 137 1,727  三類財產 

11 

樂育樓 1 樓
心血管暨理
療教室教學
與研究專業
教室 

11 40 2,014 

五類財

產、遞延

費用 

樂育樓 1 樓
心血管暨理
療教室教學
與研究專業
教室 

10 40 1,767  

五 類 財 產

85,000 元、二

類 增 值

315,000 元。 

12      
汰換明倫館
高壓變壓器 

11 230 1,997  三類財產 

      

 

     

回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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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115 年度開源節流措施  

   

項 

次 

提案 

單位 

實施項目 具體改進作法/措施 預估年度達成目標(數

量或金額) 

1 教務處 全校課程科目

表朝向無紙化

推動電子化作

業 

每學年印製課程科目表大約

70 至 75 本，每本製作亮膜

封面及內文 300 頁，單價約

250 元。推動線上查閱課程

科目表無紙化作業後，每學

年總計預估節省約 17,500-

18,750 元整。 

預 估 節 省 每 學 年 約

17,500-18,750 元整。 

2. 教務處 優化全校師生

教 室 借 用 流

程，全面採無

紙化借用 

每學年印製教室借用表單約

3500 張左右，為減少紙張浪

費以及簡化師生借用流程，

設立教室借用社群官方帳

號，提供師生利用 E 化電子

表單預約借用教室，以達到

無紙化流程。 

預 估 節 省 每 學 年 約

3,500 元整。 

3 教務處 優化新生入學

作業，朝向無

紙化推動電子

化作業 

每年評估新生入學前資料寄

送之效益，推動無紙化之資

訊化作業，收集各系所及處

室新生入學前須知並提供相

關連結，公告在學校網頁，

提供學生查詢及下載，朝向

無紙化及資訊化作業，預估

降低 1200-1500 份資料影印

(一份約 15 張)及郵寄費用

(每份含郵資 47元) 

預估每份新生入學前資

料 寄 送 減 少 18000-

22500 張紙張及降低郵

資費用，節省費用達

56,400-70,500元。 

4  教務處 招生資訊網頁

移轉至校內網

頁 

原招生資訊入口網網頁為委

外廠商建置，並每年編列維

護費用進行後續網頁維護；

註冊組已於 114 年 1 月完成

招生資訊網頁移轉至校內網

頁。 

1.原與廠商簽訂維護合

約費用為 15,000 元/

年，今年度合約日期

為

113.08.01~114.07.3

1，自本期合約到期後

將不再需要與廠商簽

約。 

2. 預 計 每 年 可 節 省   

15,000元費用。 

5 

 

教務處 英語畢業門檻

及英文免修申

請，全面採無

紙化線上申請 

每學年申請英語畢業門檻及

英文免修申請表單約 3000

張左右，為簡化申請流程及

減少紙張浪費，自 114 學年

度起啟用線上申請系統，達

預 估 節 省 每 學 年 約

3,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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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無紙化流程。 

6 教務處 租賃合宜二手

影印機。 

租用合宜二手影印機方案，

以降低影印成本及購置設備

費。 

租賃二手影印機續約二

年，預估可節省替代租

賃新機一年差額 64,800

元。 

7 教務處 持 續 與 交 大

eWANT 平臺合

作，將 MOOCs課

程做為收費課

程開課，增加

收入。 

MOOCs 課程已對校外經營

中，未來將結合高教深耕計

畫指標，錄製具本校特色之

國際 MOOCs 課程，錄製完成

將與推廣教育中心合作，實

際利用校外平臺及推廣教育

中心資源開班授課，增加學

校收入。 

109 年開始逐年將錄製

完成之 MOOCs 課程用於

校外平臺開課，教師僅

提供課程影片，不需額

外授課。 

以 30 人/班計算，課程

平臺可分潤 750元。 

8 教務處 鼓勵教師爭取

教育部計畫，

增加學校行政

管理費挹注。 

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每計畫均提繳

15%之行政管理費用，以增加

學校行政管理費用之收入。 

預估每年學校行政管理

費用收入可達 20 萬以

上。 

9 教務處 優先支用高教

深耕計畫挹注

經費發展教學

計畫，校務基

金相關經費暫

不動支。 

教師成長社群計畫、薪火相

傳計畫、教學助理與教師成

長活動等皆為固定由校務基

金支出之經費編列。因目前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挹注，將

優先執行計畫經費以達到指

標要求。 

預估每年可回流校務基

金約 20萬。 

10 學務處 爭取校外經費

補助 

每年評估師生需求,擬定健

康促進計畫，爭取教育部健

康促進計畫補助至少 15 萬/

年。 

預估每年增加補助 15萬

元收入。 

11 學務處 學生社團活動

校外機構計畫

捐贈款 

學生社團辦理大型活動，鼓

勵學生主動積極爭取向相關

機構提出計畫經費申請，增

加開源。 

預估增加社團活動費約

每年 10萬。 

12 學務處 積極爭取校外

補助經費 

申請校園徵才博覽會、企業

參訪、一對一職涯諮詢及青

達班職涯講座等活動經費。 

預估每年獲得校外補助

經費約 60萬元。 

13 學務處 積極爭取校外

補助經費 

爭取心理衛生推廣-特色主

題計畫經費補助。 

預估 115 年獲得補助 16

萬元。 

14 總務處 校內開放外車

收費停車 

1.自 108 年 5 月起校本部設

置汽車車牌辨識系統及悠

遊卡收費系統；另於 110

年 9 月起城區部中庭停車

每月臨時停車收益約 40

萬元(城區部 25 萬元/

月、校本部 15萬元/月)，

預估每年約有 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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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亦採租賃停車收費設備

方式管理。 

2.目前兩校區停車空間皆使

用車牌辨識自動化系統管

理，並開放校外車輛入校

臨停收費增加收益。 

收益。 

15 總務處 節約能源 汰換校內老舊冷氣機，逐年

編列預算將大型中央空調主

機及高壓機房之變壓器進行

汰舊換新。 

另本校 114 年向經濟部商業

發展署申請補助款，汰換親

仁樓中央空調泵浦及加裝親

仁樓中央空調變頻器；以及

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款，汰換

明倫館 B1 高壓機房 3 台變

壓器。 

預估電費每年減少約

130萬元支出。 

16 總務處 校園資產活化 持續推動校園資產活化及附

屬設施委外經營，可增加校

務基金財源。 

預估每年收入約3,000萬

元。 

17 總務處 推動全校公文

電子化 

可以減少全校相關紙張、郵

資、碳粉支出。 

預估每年節省 10萬元。 

18 總務處 簡化付款書面

行政作業 

刪除印領清冊付款後逐筆列

印匯款清單勾稽作業，以減

少紙張、碳粉及人力成本。 

預估每年節省紙張、碳

粉 1萬元。 

19 研究發展

處 

每年爭取各類

教育部計畫經

費，節餘校務

基金費用 

每年爭取各類教育部計畫經

費及產學合作機構經費。 

預估每年繳回校務基金

結餘款 400萬。 

20 研究發展

處 

育成中心培育

空間採使用者

付費機制 

育成中心培育空間位於學思

樓七樓(F706 培育室-F720

培育室)，其培育空間收費標

準詳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育成中心進駐申請與審

查要點」。本中心將持續提供

育成輔導服務、招商進駐，

敦促校園三創量能。 

預估每年收入約 200 萬

元。 

21 校務研究

辦公室 

持續獲得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

第二期計畫經

費，擴大投入

外部資源至本

校教學、研究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責教育部

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

行，於 114 年第二期主冊計

畫獲教育部補助 8,455 萬

元，另額外挹注國際專章

400萬、資安專章 70萬，運

預估 115年 9,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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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以發展

學校特色。 

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以第一

期成果為基礎深化並持續強

化本校教學資源、提升產學

量能。 

22 圖書館 增收館際合作

手續費 

1.館際合作會員單位之申請

件每件皆加收 20 元手續

費(合作聯盟學校免收手

續費)。 

2.校外人士閱覽證一年期費

用 500元。 

1.預估每年完成申請件

50 件可增加手續費收

入 1,000元。 

2.預估每年辦理 3 張校

外人士閱覽證可增加

1,500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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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積極爭取校外

補助經費 

辦理運動賽事活動，主動積

極爭取向相關機構提出計畫

經費申請，或開發有意捐贈

或贙助的廠商和校友，增加

開源。 

預估 115 年獲得補助 5

萬元。 

24 推廣教育

中心 

建議檢討現有

機制，提出更

積極的課程規

劃、資源(如人

力、設備、空

間)配置、獎勵

制度等，以提

升社會服務成

果，並強化學

校財務收入。 

1.依據學員建議或市場調

查，陸續規劃新式課程或

線上遠距課程，提高學員

回流率與忠誠度，並擴大

學員來源，增加開班數

量。 

2.轉知推廣教育中心相關

獎(激)勵制度，鼓勵校內

老師規劃課程及激勵中

心同仁達成提高盈餘之

業務目標。 

3.有效運用與活化兩校區

空間(校本部與城區部)，

彈性調整人力，並購置對

應之專業設備，提供「健

康、養生、照護」各式專

業技能進修課程，藉以強

化社區在地連結，提升社

會服務成果。 

4.徵求合作廠商在城區部

文教大樓開設課程，除提

高一般教室的使用率外，

各專業教室可提供托育

人員、兒童醫學營、幼兒

體適能教育、民俗調理課

程與照顧服務員訓練等

課程使用，俾提高教室之

使用效能。 

5.申請學校 USR 計畫至城區

預估每年挹注校務基金

5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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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校區進行，除加強與鄰

近社區之連結與提高學校

能見度外，並有利於後續

開設非學分班課程，進而

創造校務基金收益與古蹟

活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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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後支給標準表 現行支給標準表 說明 

 

 約僱 約聘 

學歷資格 

專科畢或

高中畢，

具二年以

上經驗者 

國內外大

學畢業者 

國內外研究所

畢業得有碩士

學位者 

國內外研究所

博士或碩士具

數年之優良專 

業工作經驗之

資深 

(專案)經理 

職

稱 

行政類 

辦事員、

宿舍輔導

員 

助理員、

護理師 

宿舍輔導

員 

專員、護理師 

、諮商心理師 
專案經理 

技術類 
技佐、管

理師 

技佐、管

理師 

技士、高級管

理師 

一 230 250 320 535 

二 237 258 330 548 

三 244 266 340 561 

四 251 274 350 574 

五 258 282 360 587 

六 265 290 370 600 

七 272 298 380 613 

八 279 306 390 626 

九 286 314 400 639 

 

 約僱 約聘 

學歷資格 

專科畢或

高中畢，

具二年以

上經驗者 

國內外大

學畢業者 

國內外研究所

畢業得有碩士

學位者 

國內外研究所

博士或碩士具

數年之優良專 

業工作經驗之

資深 

(專案)經理 

職

稱 

行政類 

辦事員、

宿舍輔導

員 

助理員、

護理師 

宿舍輔導

員 

專員、護理師 

、諮商心理師 
專案經理 

技術類 
技佐、管

理師 

技佐、管

理師 

技士、高級管

理師 

一 230 250 320 535 

二 237 258 330 548 

三 244 266 340 561 

四 251 274 350 574 

五 258 282 360 587 

六 265 290 370 600 

七 272 298 380 613 

八 279 306 390 626 

九 286 314 400 639 

一、依教育部

114年5月27

日 臺 教 學

( 一 ) 字 第

1142802400

號函略以，依

「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

設置專業輔

導人員要點」

及「教育部補

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創

新工作專業

人力要點」聘

任之專業輔

導人員薪點

折合率，由新

臺幣（以下

同）140.3元

調 整 為

144.4元，並

均溯自 114

年 1 月 1 日

生效；爰建議

配合調整本

回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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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93 322 410 652 

十一 300 330 420 665 

十二 307 338 430 678 

十三 314 346 440 691 

十四 321 354 450 704 

十五 328 362 460 717 

備註： 

一、 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學年，經考核成績優良並續聘僱者，得按年

晉敘薪級。 

二、 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約僱人員每點按 129.62元折算，約聘

人員每點按 126.4 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三、 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其學歷資格按第一級薪點標準支給，如經

用人單位評估具有與擬任工作相關之政府機關、公立或已立案

之私立大專校院之工作年資且有證明文件者，得敘明理由簽請

校方同意按年採計提敘，惟最高以提敘三級為限並至其學歷資

格之最高薪點止，於經核准後自試用期滿之翌日提敘，如逾上

開期限始提出者，自簽准之日起提敘。 

(一)新進諮商心理師薪酬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

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以 328 薪點起薪，薪點折合率 144.4 元；服務滿 1 年經考核成

績優良並續聘者，得依本支給標準表晉薪至第 7 級 380 薪點標

準支給。 

(二)新進護理師、環安衛室約用工作人員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專業證照者，大學畢業者自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支給，碩

士畢業者自第四級 350薪點標準支給。 

(三)研究發展處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實際從事國際交流相關業務

者，如具國外學歷、或英語相關科系畢業、或具英檢中高級(或

十 293 322 410 652 

十一 300 330 420 665 

十二 307 338 430 678 

十三 314 346 440 691 

十四 321 354 450 704 

十五 328 362 460 717 

備註： 

一、 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學年，經考核成績優良並續聘僱者，得按年

晉敘薪級。 

二、 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約僱人員每點按 129.62元折算，約聘

人員每點按 126.4 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三、 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其學歷資格按第一級薪點標準支給，如經

用人單位評估具有與擬任工作相關之政府機關、公立或已立案

之私立大專校院之工作年資且有證明文件者，得敘明理由簽請

校方同意按年採計提敘，惟最高以提敘三級為限並至其學歷資

格之最高薪點止，於經核准後自試用期滿之翌日提敘，如逾上

開期限始提出者，自簽准之日起提敘。 

(一)新進諮商心理師自第六級 370薪點標準支給。 

(二)新進護理師、環安衛室約用工作人員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專業證照者，大學畢業者自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支給，碩

士畢業者自第四級 350薪點標準支給。 

(三)研究發展處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實際從事國際交流相關業務

者，如具國外學歷、或英語相關科系畢業、或具英檢中高級(或

相當等級之英語測驗)及格且有證明文件者，大學畢業自第六級

290薪點標準支給；碩士畢業自第四級 350薪點標準支給。 

表之薪點折

合率，以激勵

工作士氣。 

二、復依教育

部 114 年 11

月 4 日以臺

教學（五）字

第

1142804767A

號令修正發

布「教育部推

動國立大專

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創

新工作專業

人力要點」，

並自 115年 1

月 1日生效；

爰建議配合

調整本表之

薪點折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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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等級之英語測驗)及格且有證明文件者，大學畢業自第六級

290薪點標準支給；碩士畢業自第四級 350薪點標準支給。 

(四)新進校安人員起薪調整為 36,862元，服務滿 1年經考核成績優

良並續聘者，得依本支給標準表晉薪至第 6 級 290 薪點標準支

給。 

四、因業務需要而進用碩士以上之資深(專案)經理時，除申請書外

應併提送工作職務說明書，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向外

公開徵才。 

五、各職務如由支領月退休俸之軍公教人員擔任，其每月薪資總額

不得超過各相關法令支給之標準。 

六、本表薪點折合標準自 115年 1月 1 日起施行。 
 

四、因業務需要而進用碩士以上之資深(專案)經理時，除申請書外

應併提送工作職務說明書，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向外

公開徵才。 

五、各職務如由支領月退休俸之軍公教人員擔任，其每月薪資總額

不得超過各相關法令支給之標準。 

六、本表薪點折合標準自 1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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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現行條文)  
87年12月19日第三十次行政會議通過  

89年6月14日第三十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年4月18日第四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年12月31日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二、三、八點  

94年4月20日第七十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二點  

95年4月26日第八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六、九點  

95年12月19日第九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一、三、五、六、七、八、十四、十五點  

99年9月8日第一二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1月10日第127次行政會議、99年12月15日第128次行政會議、100年1月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六、八、二十點、附表  

100年8月10日第134次行政會議、100年11月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六、九點、附表  

101年1月11日第139次行政會議、101年4月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十四點  

101年9月12日第145次行政會議、102年1月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六、十四點  

103年11月19日第165次行政會議、103年12月2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二、九、十一、十四點、附表  

104年11月11日第174次行政會議、104年12月2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  

106年11月15日第194次行政會議、106年12月1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  

108年4月10日第207次行政會議、108年6月1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3、6、7、8、9、10、11、13點、附表  

108年12月11日第213次行政會議、108年12月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第9點、附表  

110年12月8日第230次行政會議、110年12月1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  

111年9月14日第23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6、7、10、11、14、15、16、18點，並溯自111年8月1日生效  

113年3月13日第247次行政會議、113年3月20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並溯自113年1月1日生效 

113年5月8日第249次行政會議、113年6月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 

114年5月14日第249次行政會議、114年6月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附表 

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校務需要，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

學人員實施原則」（以下簡稱教學人員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以下簡稱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訂定本要點。 

本校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適用範圍，依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二、 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講師級。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分研究員級、副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級、研究助理級。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分約聘級工作人員、約僱級工作人員。職稱依「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選用。 

三、 各單位因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之需要，且有確切之自籌財源可支應，應擬具進用申請書，聘期

以一學年（年）為原則，如係配合專案計畫需要，得聘（僱）至計畫執行期限屆滿為止。 

前項進用申請書於每年四月或十月底前簽會人事室、主計室，陳校長核准後，提經行政會議審核

通過後實施，並依計畫進用所需人員。 

但單位迫切需要且計畫期限在六個月以下，或依本校行政人力精實及契僱化實施要點規定進用工

作人員，或已核定之系所行政人力配置、身心障礙、代理留職停薪教學人員由校長逕行核定。 

四、 專案計畫應切實依業務需要擬訂，內容規定如下： 

（一） 緣起（含計畫目標、人力需求評估、業務重點）。 

（二） 現況分析。 

（三） 工作內容、職責程度及所應具專門知能條件。 

（四） 擬進用人員（含類別、級別、人數）。 

（五） 計畫實施期限。 

（六） 經費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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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期效益。 

五、 專案計畫所需經費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其總額佔該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比例，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前項經費每年檢討一次。 

六、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下： 

(一) 資格與限制：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其聘任年

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 

(二) 聘任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之規定。 

(三) 送審及升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其符合

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辦理升等審查。 

(四) 聘期：每次聘期一學年為原則，聘期期滿前辦理考核，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五) 授課時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於正規學制時間之課程，每週超支鐘點不

得超過四小時，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但擔任本校重大教學或行政相關專案計畫

執行推動者，另於聘用契約書中約定。 

(六) 薪酬：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 

(七) 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每週工作以四十小時為原則，並得與服務單位洽定。 

(八) 福利：原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但其他依規定編制外人員不得享有之福

利，不得比照。 

(九) 工作內容： 

1.擔任教學、實習課程。 

2.分擔系（所、中心）務行政等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十) 退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提繳率上限提繳退休

金，未符該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 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未規定者，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 慰助金：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情事者，比照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於學校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

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七、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聘任程序及升等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但聘任年齡不

受已屆齡應即退休年齡不得任用為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定之限制。聘期、差假、報酬標準、福

利、保險、退休、慰助金等，比照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規定。 

八、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續聘及不再續聘： 

(一)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於聘期期滿二個月前，經單位主管考核，將年度考核表提經各級教評會審

議；決議續聘者，始得續聘。 

(二) 行政單位研究人員於聘期期滿二個月前，經單位主管考核，將年度考核表提經校教評會審

議；決議續聘者，始得續聘。 

(三) 未獲續聘者，於聘期期滿翌日與本校終止聘約關係，由人事室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審議結果及

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 

九、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遴聘及考核、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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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格：依專案計畫需要及本校進用原則而定。 

(二) 聘（僱）期：一年一聘（僱）為原則。 

(三) 考核及續聘：每年年底前各單位應將工作人員年度考核表，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約用工作人

員考核委員會審議檢討是否續聘。 

終止契約（即不續聘）應經各單位相關會議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並依相關規定預告，

檢附預告書，循行政程序辦理。 

年度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並按成績優劣評列為甲、乙、丙、丁等，分數如下： 

1.甲等：八十分以上。  

2.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3.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4.丁等：不滿六十分。  

          年度考核結果作為晉級、續聘與否及酌予核發績效獎金之準據，情形如下：  

1.甲等：續聘一年，任職滿一年以上未達所任職務最高薪級者並晉薪一級至最高薪級為

止。 

任職滿一年以上且考列甲等人員，單位主管得視其具體平時獎懲情形及整體工作績效表

現等，推薦參加績效獎金遴選；各年度獲獎人最高以上開甲等人員總額百分之三十為

限， 

經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審議決議酌予核發績效獎金。每年度績效獎金總額以每年十二月

一日工作人員總數乘以四千元為額度。  

2.乙等：續聘一年，任職滿一年以上未達所任職務最高薪級者並晉薪一級至最高薪級為

止； 

連續二年乙等者，不予晉薪但續聘一年。  

3.丙等：不予晉薪，但續聘一年；連續二年列丙等者，第三年終止契約。  

4.丁等：終止契約，且符合法定終止契約事由。  

（四）工作時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之規定辦理。  

（五）差假：比照「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執行。  

（六）報酬：依「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支給。  

（七）進用原則：  

1.各單位專案計畫工作人員，應以身心障礙人員為優先。 

2.各單位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以約僱級為原則，如所具學歷高於學士者，其薪資仍依 

學士學歷薪點標準支給。 

3.約聘級工作人員，以辦理業務為專業稀少性或屬規劃研究性質，並經專案簽准 

者，方得進用。 

4.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工作性質如係短期性者，期滿應即停僱，不得提出續延計 

畫。 

5.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出缺並奉准遞補進行公告甄選者，得優先考量進用曾於本校表 

現優異之其他臨時人員（如：各計畫研究助理、校層級計畫進用人員等），以留 

住好人才。  

十、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依用人單位考核結

果辦理；考核通過者，得予晉薪，並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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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依用人單位考核結果辦

理；考核通過者，得予晉薪，並提校教評會審議。  

十一、專案計畫工作人員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辦理退休金提繳，聘用

期間每月依薪資提繳級距之百分之六由工作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願提繳退休金，另薪資

提繳級距之百分之六由本校提繳退休金，併存於工作人員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十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之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未規定者，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之進用，應訂定契約。新進人員，應先予試用三個

月，期滿，用人單位得辦理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聘（僱）用。其試用期間不能勝任或品性

不端者，得隨時予以考核後停止試用。其聘期、報酬、授課（工作）時數、差假、福利、離職

給與、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應在契約中明訂。  

十四、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依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依研究人員聘任之程序重新審查。 

十五、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  

（一）升等：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資格經教育部審查通過發給教師證書者，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之

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

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十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 

（一）升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後，其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之服務年

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

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十七、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於聘約期間，如因特別事故須辭職時，應事先 

提出申請，經本校同意後離職。有關不再應聘與不續聘之通知，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違反契約時，經本校評議確具具體事實者，得 

依規定懲處。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聘期內終止契約、停止契約，分別依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第一項評議單位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為教評會；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為約用工作 

人員考核委員會。  

十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奉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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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114.6.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約僱 約聘 

學歷資格 
專科畢或高中畢， 

具二年以上經驗者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得

有碩士學位者 

國內外研究所博士或碩士

具數年之優良專 
業工作經驗之資深 
(專案)經理 

職稱 
行政類 辦事員、宿舍輔導員 

助理員、護理師 

宿舍輔導員 

專員、護理師 

、諮商心理師 專案經理 

技術類 技佐、管理師 技佐、管理師 技士、高級管理師 

一 230 250 320 535 

二 237 258 330 548 

三 244 266 340 561 

四 251 274 350 574 

五 258 282 360 587 

六 265 290 370 600 

七 272 298 380 613 

八 279 306 390 626 

九 286 314 400 639 

十 293 322 410 652 

十一 300 330 420 665 

十二 307 338 430 678 

十三 314 346 440 691 

十四 321 354 450 704 

十五 328 362 460 717 

備註： 
一、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學年，經考核成績優良並續聘僱者，得按年晉敘薪級。 
二、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約僱人員每點按 129.62 元折算，約聘人員每點按 126.4 元折算；薪點折合率得

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三、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其學歷資格按第一級薪點標準支給，如經用人單位評估具有與擬任工作相關之政府機

關、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之工作年資且有證明文件者，得敘明理由簽請校方同意按年採計提敘，
惟最高以提敘三級為限並至其學歷資格之最高薪點止，於經核准後自試用期滿之翌日提敘，如逾上開期限
始提出者，自簽准之日起提敘。 

   (一)新進諮商心理師自第六級 370 薪點標準支給。 
   (二)新進護理師、環安衛室約用工作人員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專業證照者，大學畢業者自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支給，碩士畢業者自第四級 350 薪點標準支給。 
   (三)研究發展處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實際從事國際交流相關業務者，如具國外學歷、或英語相關科系畢 
       業、或具英檢中高級(或相當等級之英語測驗)及格且有證明文件者，大學畢業自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 
       支給；碩士畢業自第四級 350 薪點標準支給。 
四、業務需要而進用碩士以上之資深(專案)經理時，除申請書外應併提送工作職務說明書，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後，始得向外公開徵才。 
五、各職務如由支領月退休俸之軍公教人員擔任，其每月薪資總額不得超過各相關法令支給之標準。 
六、本表薪點折合標準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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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護理學院 116,709,988 0.4824 2,412,000 1,100,000 3,512,000 3,475,000

健康科技學院 74,239,780 0.3069 1,534,500 200,000 1,734,000 1,737,000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50,374,408 0.2082 1,041,000 200,000 1,241,000 1,271,000

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 588,214 0.0025 12,500 200,000 212,000 212,000

合計 241,912,390 1.0000 5,000,000 1,700,000 6,699,000 6,695,000

四、通識中心116年度所需資本支出需求，於主計室籌編116年預算案期間另案提出後，彙編116年度概算提會審議。

116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表    

一、依據103年3月21日及114年3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116年度各學系所資本支出額度以不超過500萬為原則(以千元核列)。

三、各系、所116年度資本支出分配金額由各學院於院務會議充分討論經費分配原則，於主計室籌編116年預算案提供資本門

項目。

                     

單位

116年度推估額度

115年度核定數116年度

(1152及1161學期)

學雜費收入

比率
依學雜費收入比

率推估額度
116年度額度學院-基本數

附件主8，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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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圖書館各項系統(固定資產)更換主機(含資料轉移)、作業系統續約之費用及時程表(2025.9.16) 

項目名稱 
入帳及預計更換年度 

【皆延長為6年汰換】 

主機更換費用 

(固定資產) 

【資本門】 

作業系統續約費用 

(無形資產) 

【資本門】 

備註 

1.公用查詢電腦 

(資：245,000元) 

二作業系統續約 

(資：196,000元) 

作業系統切換器 

(資：30,000元) 

 

115年資本門總需 

471,000元 

電腦 

 設備入帳：106.09.07 

  

Red Hat作業系統 

 設備入帳：111.07.25 

 

作業系統切換器 

 設備入帳：104.10.30 

7 台 電 腦

245,000元 

Red Hat作業系統二

種 

共需196,000元 

(1)自動化系統 

66,000元/2年 

(2)機構典藏系統 

130,000元/5年 

 

作業系統切換器 

(1)主機共用KVM電腦

切換器30,000元/2台 

1. 公用查詢電腦及

電腦作業系統供

全校師生使用，

符合高教深耕經

費使用精神。全

館電腦總數 22

台。115年預計更

換 7 台 每 台

35,000元 (含還

原卡) 

2. 若不續約作業系

統，則無法使用

自動化系統及機

構典藏系統，導

致無法執行各項

資料庫查詢功

能。 

3. 作業系統主機共

用電腦切換器已

損壞且超過使用

年限 

2.圖書薦購系統 

(資：180,000元) 

設備入帳：110.11.09 

預計更換：116.11.09 

180,000元 

(含資料轉移

費50,000元) 

無 (飛資得Ubanto) 

另 有 維 護 合 約

(114)： 

圖書推薦採購系統

軟體維護 (外 )：

48,160元/年 

3.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資：510,000元) 

設備入帳：111.07.25 

預計更換：117.07.25 

380,000元 

(含資料轉移

費180,000元) 

Red Hat作業系統 

130,000元/5年 
 

財編3140104-07 283   另有維護合約(114)：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體維護(外)：467,670元(114年4月合約到期重新續約3年，分12期付款共132萬元)。 

115,116年各需金額440,000元。117上半年2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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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資：435,000元) 

設備入帳：112.06.28 

預計更換：118.06.28 

435,000元 

(含資料轉移

費75,000元) 

無 (飛資得Ubanto) 

財 編 3140101-01 

147 

更換費用需考量 

CPU定價、匯率等  

5.本校機構典藏系統 

(資：490,000元) 

設備入帳：113.10.15 

預計更換：119.10.15 
360,000元 

Red Hat作業系統 

130,000元/5年 
 

 

54




